 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在我市投资兴业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   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外来投资者是指阜阳市行政区划以外的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。
    第三条 凡符合国家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和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中规定的鼓励类、允许类项目，符合阜阳市“十一五”规划重点发展的煤电、农副产品加工、化工、机械电子、纺织服装、医药、高新技术、商贸物流、旅游等产业项目，且达到一定规模的，均可享受本规定有关优惠政策。
    第四条 投资新建工业项目按以下规定享受优惠：
    （一）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1000－3000万元（不含3000万元）的，从投产年度起，2年内，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奖励给企业，企业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10％奖励给企业；
    （二）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3000－5000万元（不含5000万元）的，从投产年度起，3年内，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奖励给企业，企业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10％奖励给企业；
    （三）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，从投产年度起，5年内，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奖励给企业，企业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10％奖励给企业。
    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的新建工业项目，可采取 “一事一议” 、“一企一策”的办法，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支持。
    第五条 投资改造、兼并、参股、收购、重组我市原有工业企业，且投资规模达到本规定第四条规定的，扣除原企业上年税收基数后，按外方投资者所占比例，对新增的企业所得税、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，享受本规定有关优惠政策。
    第六条 投资物流配送中心、大型专业批发市场、旅游等服务业项目，固定资产投资2000－3000万元（不含3000万元）的，从经营年度起，2年内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奖励给企业；固定资产投资3000－5000万元（不含5000万元）的，从经营年度起，3年内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奖励给企业；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，从经营年度起，5年内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奖励给企业。
    第七条 享受本规定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六条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，必须依法足额缴纳税款。
    第八条 年度用地计划优先保证工业发展项目建设。
    第九条 对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，由引资部门组成跟踪服务小组，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办理用地、规划、环评等审批手续。
    第十条 设立“促进外来投资企业发展专项基金”。对在我市开发区、工业园区投资，且固定资产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重点工业项目，从专项基金中给予支持。
    第十一条 工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临时资金周转困难时，可以向阜阳市中小企业担保中心申请担保贷款。
    第十二条 鼓励外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，对技术含量高、产业化前景好的项目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，列入国家或省各类科技计划的项目，优先列入市科技计划项目，市科技经费给予优先扶持。
    第十三条 对在我市新建工业项目或参与原国有企业改造、兼并、参股、收购、重组的，两年内完成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且正常经营的工业项目，一次性给予企业法定代表人15万元奖励；两年内完成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且正常经营的工业项目，一次性给予企业法定代表人30万元奖励。合同另有约定的，按照约定执行。
    第十四条 建立健全项目审批“绿色通道”。对外来投资项目实行“一站式”服务，全程无偿代理项目用地、规划、环评、企业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等相关审批手续。
    凡属一个部门审批的项目，需现场踏勘、专家论证、前置审批和转报等事项，有关单位应按照部门在窗口承诺时限办理。其他项目原则上即到即办，最长办理时限不得超过2个工作日。
    第十五条 建立点对点服务机制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招商机构负责牵头协调办理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外来投资项目的政策咨询、项目谈判及项目建成投产后的全程跟踪服务工作。
 第十六条 建立优化投资环境机制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制定和完善对外来投资者的服务承诺制度，并由单位主要领导负总责，营造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。
    外商服务中心对外商的每起投诉，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外商通报协调、处理情况。对外商投诉查有实据的，由各级行政监察部门视情节追究当事人和单位领导责任。
   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阜阳市招商引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[bookmark: _GoBack]   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
 

